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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始憑證送回撥款機關-範例 

申請人、經辦人不同人時： 

1.申請人：填寫「請購(修)及動支單」時，於付款方式欄空白處，填寫「正本須

繳回撥款單位」。 

2.申請人：請購單奉機關首長核准後，倘需移總務單位辦理採購時，請將本單影

印一份，連同正本一併送經辦人辦理採購事宜。 

3.經辦人：完成採購取得原始憑證(發票或收據)，影印一份。將正本原始憑證黏

貼於正本黏存單上，影本原始憑證黏貼於影本黏存單上，於影本黏存

單蓋「影本與正本相符」送核。 

4.經辦人：奉機關首長核准後，將正本原始憑證黏存單送回申請人，影本原始憑

證黏存單送出納組(1萬元以下)或會計室(1 萬 1元以上)付款。 

申請人、經辦人同一人時： 

1.申請人：填寫「請購(修)及動支單」時，於付款方式欄空白處，填寫「正本須

繳回撥款單位」。 

2.申請人：請購單奉機關首長核准後，請將本單影印一份。 

3.申請人：完成採購取得原始憑證(發票、收據或領據、清冊)，影印一份。將正

本原始憑證黏貼於正本黏存單上，影本原始憑證黏貼於影本黏存單

上，於影本黏存單蓋「影本與正本相符」送核。 

4.申請人：奉機關首長核准後，影本原始憑證證黏存單送出納組(1萬元以下)或會

計室(1 萬 1元以上)付款。 






